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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进展概况 

为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减少亏损并优化整个上市公司的战略发展，经无锡市

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微电子（苏州）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微电子”）拟以不低于评估价（13633.56 万元，评估基

准日为 2015年 8月 31日）的价格出售其闲置厂房土地（含配套设备）（详见 2015

年 10 月 1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64）；2015 年 11 月 1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出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77；2015 年 12 月

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无

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5-086）。 

本次资产（以下简称“标的”）出售经无锡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

征集到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旭创”）一个意向受让方，按照

产权交易规则确定苏州旭创为转让标的受让方。近日，太极微电子与苏州旭创签

订了《转让交易合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650 万元。另外，太极微电子此次

出售的厂房土地都抵押给了银行为太极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经过与有关银行积极沟通，目前厂房土地抵押项下的银行借款已全部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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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银行同意解除抵押，太极微电子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取得解除抵押后的土地

证及房产证，上述《转让交易合同》具备可执行性，现将《转让交易合同》主要

条款进行公告。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328 号创意产业园 12-A3 

法定代表人：刘圣   

注册资本：3967.003789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高速光电收发模块及测试系统、光纤传感器、并销售本公

司所开发设计的产品 

关联关系：非本公司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出售的太极微电子闲置厂房土地（含配套设备）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

霞盛路 8 号，产权清晰，建筑面积 44498.69 平方米，土地面积 50001.27 平方米，

自 2013 年收购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太极微电子（苏州）有限公

司拟转让部分资产项目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 1065 号】，截止到

2015 年 8 月底，标的资产账面值为 8,664.21 万元，评估值为 13,633.56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固定资产 7,003.53 11,275.55 4,272.02 61.00 

其中：房屋建筑物 5,554.63 6,906.40 1,351.77 24.34 

设备 1,448.90 4,369.15 2,920.25 201.5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660.68 2,358.00 697.32 41.99 

部分资产合计 8,664.21 13,633.56 4,969.34 57.35 



 

四、转让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太极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2、转让价格 

甲方将上述标的以人民币（小写）13650 万元转让给乙方。 

3、付款方式 

3.1 乙方已支付至无锡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小写） 4095                  

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由无锡产权交易所直接交付甲方账户，转为本次产权交易

部分价款。 

3.2 资产解除抵押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将过户所需资料的复印件（或

扫描件）交于乙方审核，乙方应在收到资料的二个工作日内审核并通知甲方，因

乙方原因逾期未通知甲方补充所需材料的视为合格。乙方审核合格后三个工作日

内将 70%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小写） 9555 万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甲乙双方同意将本协议约定的总价款 10%，即人民币（小写）1365 万元由

甲方的收款银行监管。甲方、乙方、银行签订监管协议，待厂房过户手续完成，

乙方取得房屋产权证后的二个工作日，通知银行解除监管后，该笔资金才可由甲

方自由支配。 

4、交割事项和权证变更 

甲方收到乙方按照上述 3.2 款支付的价款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与乙方进行标

的资产的实物交割，并在标的资产实物交割完成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启动房产土地

变更过户手续相关工作。 

5、交易的税收和费用 

本次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收和费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6、违约责任 

6.1、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6.2、甲方未能按期解除转让标的资产抵押手续的或乙方未能按期支付标的

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上述 3.2 款约定相应转让价款的 0.03%支付违约

金。乙方逾期付款超过 6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除本协议约定的保证金（已

转为交易价款）以外的乙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甲方应当向乙方退还，并有权要求

乙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甲方逾期 30 日仍未解除转让标的资产抵押手续的，乙

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在乙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三十日内退还乙方已经支付



的全部款项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3、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进行标的资产的交割，每逾期 1 天，

应按上述 3.2 款约定相应转让价款的 0.03%支付违约金。因甲方原因未能按期进

行标的资产的交割逾期 30 日仍未完成标的资产交割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

方应在乙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三十日内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并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6.4、若因政策变化或不可抗力等非甲乙任何一方的原因，标的无法完成变

更过户的，甲方应在确定无法完成变更过户的三十日内将所收转让价款退还给乙

方，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退款后三十日内将标的资产返还甲方，互不承担赔偿责

任。 

6.5、由于甲方原因导致标的无法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变更过

户，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在乙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十日内退还乙方

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并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5%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照实赔偿。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退款后三十日内将厂房返

还甲方。或者，由于甲方原因导致标的无法完成变更过户，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双方友好协商处理后续事宜。 

7、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报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备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出售未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减少运维费用，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优

化整个上市公司的战略发展。 

2、本次交易如顺利实施，扣除税费后，预计太极微电子获得的利润总额约 2700

万元左右）。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太极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项目评估报告》 

2、《转让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6 日 


